附件2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规则
（2026年修订）

本规则依据《呼和浩特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实施办法（试行）》制定，适用于呼和浩特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的参赛者申报和竞赛评审工作。
一、申报 
（一）申报者和申报成果要求 
1.参赛者须为呼和浩特市内在校中小学生（包括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其中高中组参赛者需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以当年7月1日为计算时点）。参赛者（包括集体作品的学生），每名学生在一届大赛中只能申报一项作品参加科技创新成果竞赛。
2.市级创新大赛获一等奖学生推荐参加省级创新大赛，参赛者须符合自治区竞赛规则和各项申报要求。 
3.参赛者须承担申报作品全部或主体研究工作（主体指方案主要构想提出者、方案或论文的主要撰写者、实体参赛作品的主要制作者等）。小学组作品选题原则上需与日常生活相关。 
4.参赛作品须在大赛当年7月1日前两年内完成。 
5.集体作品要求： 
（1）集体作品的申报者不得超过 3 人，并且必须是同一城市或县域、同一学段的学生合作作品。 
（2）集体作品不能在研究过程及参赛中途加入新成员。每名成员都须全面参与、熟悉作品各项工作，合作、分担研究任务，提交的研究成果应为所有成员共同完成。 
（3）集体作品在申报时，所有成员的信息资料均应在申报表中填写，并在研究报告中说明每名成员的分工和完成的主要任务。
（4）同一竞赛周期内，集体作品和个人作品不能进行相互转换。 
6.赛事分类：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7.参加过往届创新大赛的作品，如再次以同一选题参赛，应以新的研究成果申报且研究时间持续一年以上，且须有较原作品显著改进或关键性改变的部件或方案。 
8.每项参赛作品可有1-2名指导教师，对参赛者开展研究给予辅助性指导。指导教师应了解并遵守竞赛规则，在申报时签署诚信承诺书，对学生参赛作品的真实性、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及学生遵守科技实践活动行为规范的情况负责。如指导教师与参赛学生有亲属关系，应在申报时如实填写。 
9.参赛者开展涉及脊椎动物实验或有潜在危险的病原体、生物制剂、化学制剂、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原材料等相关研究，须符合相关实验操作规程，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完成。 
10.参赛者在开展研究的各阶段应自觉遵守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参赛作品应反映申报者本人的研究工作，对于指导教师或他人协助完成的内容要进行明确说明。 
（二）不接受的申报 
1.作品内容或研究过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 
2.研究内容不利于青少年心理或生理健康发展。 
3.作品存在抄袭、成人代做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学术不端问题。 
4.小学组作品出现伤害或处死实验动物、涉及有风险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病原体、离体组织、器官、血液、体液，以及有毒有害的生物制剂、化学制剂、放射性原材料等物质的相关研究。 
5.中学组作品涉及脊椎动物实验或有潜在危险的病原体、生物制剂、化学制剂、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原材料等相关研究，不符合相关实验操作规程，未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完成。 
6．其他不符合申报作品要求（参见申报者和申报作品要求）的作品。 
（三）学科分类 
1.小学组作品
（1）物质科学：研究、发现生活中的物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 
（2）生命科学：观察、研究自然界的生命现象、特征和发生、发展规律，各种生物之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 
（3）地球环境与宇宙科学：研究地球与宇宙中有关现象， 人类与地球环境、地球与宇宙的关系等。 
（4）技术：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综合设计或开发制作以解决实际问题。 
（5）行为与社会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和调查的方法研究人或动物的行为与反应，人类社会中的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中学组作品 
（1）数学：代数、几何、概率、统计等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相关应用。 
（2）物理与天文学：力学、电磁学、光学、热学等物理学科及天文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3）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4）生命科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实验研究或理论分析。 
（5）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探索。 
（6）工程学：机械、电路等工程技术领域相关研究和应用。 
（7）环境科学：水土保护、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环境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8）行为和社会科学：针对特定社会现象、事件或问题开展的调查和研究。 
（四）申报材料 
1.申报书：参赛选手应完整填写当届大赛申报书。 
2.查新报告：申报者应在作品研究开始前和申报参赛前对作品选题和研究内容进行查新检索，并至少提交 1 份真实、规范的查新报告。 
3.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实验过程和结果、分析和讨论、研究结论及参考文献等。研究报告中凡引用他人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方法、数据、观点、结论或成果等，必须规范引用，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凡涉及他人协助完成的研究工作内容和相关成果，必须明确说明。 
4.作品附件：附件中须提交完整、真实的原始实验记录、研究日志等相关材料，用于证明申报者的研究过程和对主要创新点的贡献。附件可适量提交研究作品相关的辅助图片，如作品中有实物模型，则需提交时长不超过3分钟的视频资料，用于证明和演示实物模型的功能和创新点。
5.诚信承诺书：参赛者、指导教师须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研究过程和成果取得符合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并分别在指定位置签字确认，加盖所在学校（单位）公章。 
6.证明材料：作品涉及下列内容的还须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 
（1）依托专业研究机构或实验室开展研究的，需在实验开始前获得该机构或实验室主管部门（单位）的许可，并在申报时提供确认或批准依据。 
（2）医疗保健用品，由省级以上相关医疗科研部门开具临床使用鉴定。 
（3）动物、植物新品种，由省级以上农科部门开具证明， 证明确为培育和发现的新品种。 
（4）国家保护的动、植物，由省级以上林业等管理部门开具证明，证明作品在研究过程没有对动、植物造成损害。 
二、评审 
（一）评审标准 
评审重点考察参赛者的科研潜质和创新素养。组委会将组织科研和教育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按照以下标准评审。 
（1）科研潜质：参赛者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对本人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分享意愿，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参赛者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有一定理解，基础科学理论和知识掌握扎实、运用准确。 
（2）作品选题：作品选题符合青少年认知能力和成长特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合理可行，实验材料和仪器设备能够合规获取和使用。作品水平是否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完整性、实用性等。杜绝脱离青少年认知和研究实际的“高大上”选题和作品命名。
（3）研究过程：参赛者具备开展研究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能够理解作品相关的基本科学原理和概念，掌握或了解涉及的研究方法和关键技术。学生是作品创新点提出、实施和验证的主要贡献者，对研究核心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清晰准确；能够意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 
（4）集体作品：考察团队合作情况，团队成员分工合理，每个成员均对作品的完成有实质贡献；作品成果是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评审程序 
1.资格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学术审查两部分。 
（1）形式审查：如发现申报材料存在问题或缺失，将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
（2）学术审查：如发现参赛者存在违反科研诚信和行为规范问题或参赛论文查重率不符合要求，经竞赛科学道德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取消相关人员参赛资格。 
2.初评：通过资格审查的作品进入初评，评选约80%参赛作品入围终评。
3.终评：大赛组委会通过现场审阅进入终评的项目材料，评选约80%参赛作品获奖，根据自治区创新大赛分配给盟市的名额以及大赛评审规则评选产生大赛各奖项。
如发现参赛项目存在抄袭、作弊，将取消作者参赛资格。
评选出的一等奖作品获奖选手推荐参加自治区创新大赛，入围自治区终评的作品须申报者本人参加终评评审活动，如未参加终评将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由此产生的名额空缺不予递补。 
三、表彰奖励 
入围终评的等级奖获奖比例约为80%，其中，奖项设置包括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由主办单位进行表彰。 
四、监督和违规处理 
（一）大赛设立评审监督委员会，由主办单位代表、纪检委员组成，对竞赛评审工作进行监督，对涉嫌违规问题进行核查。 
（二）大赛设立科学道德和伦理审查委员会，由高校专家、科研机构学科专家、教育专家等组成，对参赛选手、申报作品是否遵守科学道德和研究规范，是否遵守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进行审查。
（三）申报、审查和初评阶段，如出现对参赛选手或参赛作品的投诉且经调查发现参赛作品存在抄袭、作弊、违反科学道德和科研规范等问题，将取消选手参赛资格。 
（四）终评阶段，如发现参赛作品存在抄袭、研究工作作弊等违反规则情况，将取消作品及选手获奖资格。 
[bookmark: _GoBack]（五）获奖名单在竞赛网站进行公示，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可向组委会办公室进行实名投诉，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及联系方式。组委会将组织开展调查，并按照《呼和浩特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对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处理。





